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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满继续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朱莲美女士自 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至 2021年 10月 25日止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满六年。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简称“《履职指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朱莲美女士因任期满六年离
任，自 2021 年 10 月 25 日起，朱莲美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

务。
鉴于朱莲美女士到期离职将导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

一，根据《指导意见》、《履职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
前，朱莲美女士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
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履行相关程序，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朱莲美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朱莲美女士为公司发展

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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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临海川南
生产基地通过 FDA CGMP 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临海川南生产基地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2021
年 7月 23日，2021年 7月 28日至 2021年 7月 29日接受了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FDA”）的有因检查。 近日，公司收到 FDA出具的现场检查报告，该检查报告明确，此次检查以零缺陷
（NAI）通过。 根据该检查报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川南生产基地符合美国药品 CGMP 要求，
通过了本次检查。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FDA CGMP检查的相关信息（检查时间：2021年 7月 19日至 2021年 7月 23 日，2021 年 7 月
28日至 2021年 7月 29日）

1、名称：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地址：中国 浙江 临海市杜桥
3、检查类别：有因检查的跟踪和常规 CGMP检查
4、检查范围：临海川南生产基地（原料药生产线）
二、生产车间及生产品种
本次 FDA CGMP检查涉及产品范围为公司川南生产基地，涉及原料药 29个产品。
因受 2018年下半年美国进口禁令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公司临海川南生产基地生产的原料药产品

以及使用川南生产基地生产的原料药制成的制剂产品均没有出口到美国。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临海川南生产基地通过美国 FDA CGMP检查，将有利于公司美国市场的禁令解除和销
售的逐步恢复，同时对公司新产品的获批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提振公司的业绩。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投产后的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
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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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474,484,863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9.47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投
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预计将于 2022年 4月 22 日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已作出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
2021年 2月 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

案。
2021年 3月 2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

的议案。
2、公司股东大会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作出授权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在授权范

围内共同或分别全权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宜。
3、公司控股股东已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批复
2021年 2月 8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出具《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中东复[2021]8
号），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不超过 474,484,863股（含 474,484,863股）。

4、中国证监会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监管意见书及核准批复
2021年 5月 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出具

《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监管意见书》（机构部函[2021]1457 号），对公司
申请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无异议，监管意见书有效期为一年。

2021年 6月 25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20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74,484,863 股新股，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面值：人民币 1.00元
3、发行数量：474,484,863股
4、发行价格：9.47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493,371,652.61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 19,018,600.18元（不含增值税）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474,353,052.43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年 9月 28 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14 家发行对象发出《东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截至 2021年 10月 11日 17时止，上述 14家发行对象
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国泰君安的发行专用账户。

2021年 10月 12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
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 00482 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认购资金验证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1 年 10 月 12 日止，特定投资者缴
纳的认购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4,493,371,652.61 元（大写：肆拾肆亿玖仟叁佰叁拾柒万壹仟陆佰伍拾贰
元陆角壹分），业已划入国泰君安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账号为 31600703003370298 的账户
内。 所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1年 10月 12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含税）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1年 10月 13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
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 00515 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止，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 474,484,863 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9.4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3,371,652.61 元，扣除不
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9,018,600.18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74,353,052.43 元（大写：
肆拾肆亿柒仟肆佰叁拾伍万叁仟零伍拾贰元肆角叁分）。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74,484,863.00 元（大
写：肆亿柒仟肆佰肆拾捌万肆仟捌佰陆拾叁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999,868,189.43 元（大写：叁拾
玖亿玖仟玖佰捌拾陆万捌仟壹佰捌拾玖元肆角叁分）。 所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1年 10月 22日，各发行对象认购的 474,484,863股 A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事宜，预计将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上市流通（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认为：
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股票配售、缴款、验资等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

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方案。 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公司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
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认购对象，不存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向其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 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

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2、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发行的询价、配售过程

及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锁定期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
公司询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三明市财鑫投资有限公司 10,559,662 99,999,999.14
2 王先凤 21,119,324 199,999,998.28
3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559,662 99,999,999.14
4 林晓敏 21,119,324 199,999,998.28
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93,241 105,999,992.27
6 陈春玖 13,199,577 124,999,994.19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634,635 166,999,993.45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548,046 222,999,995.62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1,224,920 200,999,992.40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690,600 650,499,982.00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780,359 603,999,999.73
1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175,290 209,999,996.30
13 华一渢 10,559,662 99,999,999.14
14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159,120,561 1,506,871,712.67
合计 474,484,863 4,493,371,652.6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限售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 A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前述限售期安排， 上述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预计将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上市流通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三明市财鑫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三明市财鑫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三明市梅列区牡丹新村 2幢（天鸿大厦）八层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563359228E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游清潮
经营范围：投资、资产管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明市财鑫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10,559,662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2、王先凤
姓名：王先凤
身份证号：500222198909******
住址：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
投资者类型：自然人
王先凤本次认购 21,119,324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3、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梅园路 128号招商开元中心 1栋 B单元 25层-29层
注册资本：400,71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93206457R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房永斌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是：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代理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10,559,662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4、林晓敏
姓名：林晓敏
身份证号：350182198510******
住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投资者类型：自然人
林晓敏本次认购 21,119,324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5、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号院
注册资本：23,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336940653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杨明辉
经营范围：（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11,193,241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6、陈春玖
姓名：陈春玖
身份证号：110108195901******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投资者类型：自然人
陈春玖本次认购 13,199,577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潘福祥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17,634,635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注册资本：1,292,677.602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张佑君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

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23,548,046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9、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号 45层

注册资本：5,35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244445565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杨玉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21,224,920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10、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吴林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68,690,600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1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 7至 18层 101
注册资本：1,013,725.875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537G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陈共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
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63,780,359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1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注册资本：461,078.7639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00019382F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刘秋明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

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
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22,175,290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13、华一渢
姓名：华一渢
身份证号：310112197103******
住址：上海市黄浦区
投资者类型：自然人
华一渢本次认购 10,559,662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14、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号 103室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3235715453
法定代表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常青
经营范围：铁路、城际轨道等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的客、

货运项目、仓储物流项目以及沿线土地等综合资源开发，铁路、城际轨道列车及相关站区的商贸服务，
交通、电力等相关产业投资，国内外贸易、广告宣传、酒店餐饮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与管理，铁路建设
发展基金的管理等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以及经批准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认购 159,120,561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未来交易安排情况
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

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股）
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54,600,484 52.74% 0
2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119,989,367 4.35% 0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463,160 2.99% 0
4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100,000 1.74% 0
5 福建新联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530,568 1.54% 0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421,737 1.21% 0
7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594,222 1.04% 0
8 福建天宝矿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446,900 0.92% 0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525,649 0.85% 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724,861 0.68% 0

合计 1,877,396,948 68.07% 0
总股本 2,757,960,657 100.00%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1年 10月 22日（股权登记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股）

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54,600,484 45.00% 0
2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159,120,561 4.92% 159,120,561
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92,419,367 2.86% 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463,160 2.55% 0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787,659 1.97% 63,780,359
6 福建新联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530,568 1.32% 0

7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
永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238,648 1.31% 42,238,648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441,971 1.00% 0
9 福建天宝矿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996,900 0.77% 0
1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757,889 0.73% 23,548,046
合计 2,018,357,207 62.44% 288,687,614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东方，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474,484,863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474,484,863 474,484,863 14.68%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57,960,657 100.00% - 2,757,960,657 85.32%
股份总数 2,757,960,657 100.00% 474,484,863 3,232,445,520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的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 本

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为公司
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保险兼业代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扩大投资交易业务规模、扩大融资融券

业务规模、增加对子公司投入、其他营运资金安排，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募集
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
方向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和业务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公司治理、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
性，公司将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构成直接影响，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发生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之间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新增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东方，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该等情形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产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号
保荐代表人：陈琦、成晓辉
项目协办人：孙琳
项目组成员：徐岚、刘登舟、李元晨、郭芳池、王冠宇、杜鹏程、左佳、籍冠珩、胡张拓
联系电话：010-83939224
联系传真：010-66162609
（二）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27层
负责人：李强
签字律师：林雅娜、徐雪桦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联系传真：021-52433320
（三）审计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 30楼
负责人：付建超
签字会计师：曾浩、杨小真
联系电话：021-61411821
联系传真：010-85181218
（四）验资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 30楼
负责人：付建超
签字会计师：曾浩、杨小真
联系电话：021-61411821
联系传真：010-85181218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验资报告；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四）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东兴证券
股票代码 ： 601198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股份变动性质 ： 持股数量不变，因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致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二一年十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中国东方 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东富国创 指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东方、东富国创
上市公司、公司、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 474,484,863股 A股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兴证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
的事项

本报告书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中国东方
1、基本情况

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4543
法定代表人： 吴跃
注册资本： 6,824,278.6326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
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
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
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
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99-10-27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71.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6506688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吴跃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邓智毅 男 执行董事、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邵诗利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陈威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赵治兰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胡效国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刘朝阳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东富国创
1、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号院 1号楼 1001-4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067318101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东富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350,00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3-04-16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主要合伙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85.71%）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6506835

2、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卫东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控制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为中国东方实际控制人，东富国创为中国东方控制的企业。 本次权益变动

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股权/投资控制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东富国创为中国东方控制的企业，双方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国东方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177.SH 400,060,000 6.00%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193.SZ 261,715,550 7.24%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386.SZ 780,857,017 5.93%

除此以外，中国东方和东富国创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和目的
2021年 10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2204号）核准，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 474,484,863股 A股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3,232,445,52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变动超过 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的计划。 如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中国东方直接持有东兴证券股份 1,454,600,484 股， 占东兴证券总股本的

52.74%；并通过其控制的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东兴证券 4,539,500 股股份，占
东兴证券总股本的 0.16%，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东兴证券 52.91%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2,757,960,657 股变更
为 3,232,445,52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但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至 45.14%。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东方，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东方 1,454,600,484 52.74% 1,454,600,484 45.00%
东富国创 4,539,500 0.16% 4,539,500 0.14%
合计 1,459,139,984 52.91% 1,459,139,984 45.14%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三、信息披露人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质押、查

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第五节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未曾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

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东方、东富国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中国东方、东富国创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东兴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1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2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卫东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年月日
附表一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东兴证券 股票代码 60119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
街 410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下降√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被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454,600,484股
持股比例：52.7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0
变动比例：7.74%
变动后持股数：1,454,600,484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附表二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东兴证券 股票代码 60119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

院 1号楼 1001-45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下降√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东兴证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持股
比例被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539,500股
持股比例：0.1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0
变动比例：0.02%
变动后持股数：4,539,5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0.1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1-06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东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富国创”）持股数
量未发生变化，因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导致其持股比例被动减少超过 5%，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产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1年 10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20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474,484,863 股 A 股股票，新增股份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2,757,960,657股增至 3,232,445,520股， 中国东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富国创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
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变动超过 5%。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中国东方

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4543
法定代表人： 吴跃
注册资本： 6,824,278.6326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
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
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
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
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99-10-27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71.55%）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6506688

（二）东富国创
名称：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号院 1号楼 1001-4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067318101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东富汇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350,00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3-04-16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主要合伙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85.71%）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6506835

东富国创为中国东方控制的企业，双方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东方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4,600,484 52.74% 1,454,600,484 45.00%
东富国创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39,500 0.16% 4,539,500 0.14%

合计 1,459,139,984 52.91% 1,459,139,984 45.14%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产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东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富国创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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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1、丁迪持有公司股份 3,712,5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6%；
2、Banyan Consulting Limited（以下简称“高榕”） 持有公司股份 2,701,88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
3、QM27 Limited（以下简称“启明”）持有公司股份 2,018,0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 2021年 2月 22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 3名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003,713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
不超过 3%。 其中丁迪、高榕、启明本次减持期间为 3个月，各自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667,904股， 各自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1%。 具体如
下：

1、丁迪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667,904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
过 1%，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667,904 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
为本公告披露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667,904股，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2、高榕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667,904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
过 1%，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667,904 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
为本公告披露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667,904股，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3、启明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667,904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
过 1%，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667,904 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
为本公告披露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 667,904 股，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丁迪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712,585 5.56% IPO前取得：3,712,585股

Banyan Consulting
Limited 5%以下股东 2,701,884 4.05% IPO前取得：2,701,884股

QM27 Limited 5%以下股东 2,018,072 3.02% IPO前取得：2,018,07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丁迪 237,500 0.36% 2021/3/22～2021/
8/19 943.95-1,185.87 2021 年 2 月 23

日

Banyan Consulting
Limited 666,666 1.00% 2021/3/17～2021/

6/15 995-1,470 2021 年 2 月 23
日

QM27 Limited 906,953 1.36% 2021/3/16～2021/
8/27 943.95-1,363.43 2021 年 2 月 23

日

注：本次减持主体过去 12个月曾披露两期减持计划，第一期披露日均为 2021 年 2 月 23 日，第二
期披露日均为 2021年 6月 18日。 上表中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为首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表内减持
数据均为两期减持的累计数据。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 持数
量（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 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 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丁迪 不 超 过 ：
667,904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667,90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667,904股

2021/11/16 ～
2022/2/1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Banyan
Consulting
Limited

不 超 过 ：
667,904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667,90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667,904股

2021/11/16 ～
2022/2/1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QM27 Limited 不 超 过 ：
667,904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667,90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667,904股

2021/11/16 ～
2022/2/1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

求

注：
1、丁迪、高榕、启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

内进行；
2、 上述股东的计划减持股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承诺的要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减持的股东承诺：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
排有进一步规定，上述股东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1）Banyan Consulting Limited、QM27 Limited承诺：
①本公司/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
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③减持方式：本公司/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④本公司/合伙企业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
易日予以公告；

⑤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
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2）丁迪承诺：
①本人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减持，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③减持方式：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④本人实施减持时，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

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 如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⑤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
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 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6日


